
▓公司治理主管 

本公司於 108 年 2 月 26 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業於 108 年 3 月 1 日起完成設置公司治理主管，以保障股東權益並強化董事會職能。 

本公司公司治理主管主要職責為依法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會議相關事宜、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協助董事就任及持續進修、 

提供董事執行業務所需之資料、協助董事法令遵循等。 

本公司現任公司治理主管由風險管理部康益彰協理兼任，114 年度公司治理主管總進修時數為 12 小時，符合主管機關要求公司治理主

管每年持續進修 12 小時之規定，並已依主管機關規定時限完成公司治理主管申報及進修時數申報。 

 

▓職權範圍 

本公司之公司治理相關事務，由公司治理主管統籌，並由法務暨法遵室 3 人協助和管理部 5 人分別協助 處理，包括： 

1 .依法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關事宜 

2 .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提供董事執行業務所需之資料 

3 .協助董事就任及持續進修 

4 .協助董事遵循法令 

5 .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關法律諮詢事宜 

6 .與投資人關係相關之事務及其他依公司章程或契約所訂定之事項。 

公司治理業務人員於召開董事會或審計委員會前，負責彙整各部室提案並擬訂議程，依規定於董事會或審計委員會會議前七日將開會

通知單及會議議程寄送各董事。並於開會前提供詳實之會議資料，以利董 事預先審閱，若董事對相關議案有所垂詢，亦於會議上(或

會議後)充分補足。如遇申報上傳資料給主管機關或發布重訊、辦理公司變更登記等，則委請管理部協助。另有股務代理機構（中信股

代）協助公司股務相關事宜。 

 

▓業務執行情形 

1.董事績效評估 

本公司依據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自 109 度起每年完成董事會績效評估，並揭露於官網和年報，每三年由外部專業機構完成董事會

績效評估。 

本公司於 114 年 1 月完成 113 年度董事會、董事成員及功能性委員會(審計、薪酬)績效評估報告之總評，並業於 114 年 1 月完成向董

事會提報評估結果，同時將評估結果於 114 年 3 月底前向主管機關完成申報後，公告於官網及納入 113 年度年報內容。 

本公司 114 年董事會、董事成員及功能性委員會(審計、薪酬)之內部績效評估結果由公司治理小組採線上問卷方式進行，評估期間為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由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共 9 位完成作答，並收集彙整及統計分析，同時委託外部專業獨立機構「台灣投

資人關係協會(TIRI)」辦理 114 年度董事會績效評估及功能性委員會內部績效評估，預計於 115 年 1 月完成提報 2 月董事會評估結

果。 

2.公司治理評鑑 

第十一屆(113 年度)公司治理評鑑名列前 6%-20%。 

3.誠信經營 

•114 年 11 月對全體同仁進行誠信經營與 ESG 線上教育訓練。 

•114 年誠信經營執行情形報請 113 年 12 月董事會鑒察，經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同意洽悉。 

•114 年永續發展執行情形及利害關係人溝通情形預計提報請 115 年 2 月董事會。 

4.投資人溝通 

•114 年 6 月 13 日召開股東常會並於法定期限內製作開會通知、議事手冊、議事錄。 

•114 年 6 月 24 日舉行上半年度法人說明會。 

•114 年 11 月 26 日舉行下半年度法人說明會。 

5.董事會運作 

•114 年共計召開 12 次董事會，出席率 99.07%。 



•114 年共計召開 8 次審計委員會，每次會議全體委員均出席，出席率 100%。 

•114 年共計召開 5 次薪酬委員會，每次會議全體委員均出席，出席率 100%。 

•每次會議後製作議事錄，且即時處理董事會重要決議之中英文重大訊息發布事宜。 

6.協助獨立董事、一般董事及公司治理主管擬定年度進修計畫及安排課程： 114 年進修均符合規定時數。 

7.協助舉辦兩場內部控制制度缺失座談會(114 年 3 月、9 月)，安排獨立董事暨全體董事與內部稽核溝通座談，以落實內稽內控制度。

安排三場會計師單獨與獨董溝通之會議(114 年 2 月、8 月及 12 月)以及一場會計師與全體董事溝通之會議(114 年 8 月)，討論公司治

理。 

8.檢舉制度執行情形 

本公司已設置「檢舉案件處理辦法」建置獨立之信箱或專線等檢舉管道，惟 114 年並未接獲任何檢舉案件。 

 

▓公司治理主管進修情形 

本公司 114 年已依主管機關規定時限完成公司治理主管申報及進修時數申報，114 年公司治理主管共進修 4 門課，總時數為 12 小時，

已符合持續進修應達 12 小時之規定。 

114 年公司治理主管進修情形如下： 

 


